
 

 

 

浙江省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注注注注：：：：请详阅填表须知后如实填报请详阅填表须知后如实填报请详阅填表须知后如实填报请详阅填表须知后如实填报。。。。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监制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监制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监制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监制 

申请保障类型（（（（勾选一项勾选一项勾选一项勾选一项）））） 
□实物配租实物配租实物配租实物配租            □货币补贴货币补贴货币补贴货币补贴                 

申请类型（（（（勾选一项勾选一项勾选一项勾选一项）））） □□□□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大学毕业生新就业大学毕业生新就业大学毕业生新就业大学毕业生                □□□□创业人员创业人员创业人员创业人员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家庭成员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是否作为 

共同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保障人数 共            人（包括申请人、配偶、共同申请家庭成员） 

各类特殊保障群体

（可勾选多项） 

□60 岁以上老年人  □残疾人  □优抚对象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青年医生  □青年教师 

□见义勇为人员等各类先进模范人物  □农民工  □环卫工人   □公交司机 

优先保障类型 

（勾选一项） 

□一至二级智力、精神、下肢、视力残疾人  □年满 70 周岁  □优抚对象  □烈士遗属  □见义勇为人士  

□养老护理员  □根据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应当予以优先保障的情形：                              

申请家庭具结申请家庭具结申请家庭具结申请家庭具结    

本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已阅读了填表须知本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已阅读了填表须知本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已阅读了填表须知本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已阅读了填表须知，，，，同意由杭州市住房保障部门将所有申请材料保留存档同意由杭州市住房保障部门将所有申请材料保留存档同意由杭州市住房保障部门将所有申请材料保留存档同意由杭州市住房保障部门将所有申请材料保留存档，，，，同时授权贵单位到相关单位同时授权贵单位到相关单位同时授权贵单位到相关单位同时授权贵单位到相关单位

进行核实审查进行核实审查进行核实审查进行核实审查，，，，并承诺遵照并承诺遵照并承诺遵照并承诺遵照《《《《杭州杭州杭州杭州市公共租赁住房市公共租赁住房市公共租赁住房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租赁建设租赁建设租赁建设租赁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暂行暂行暂行暂行办法办法办法办法》、《》、《》、《》、《杭州杭州杭州杭州市市市市区区区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试行试行试行）》）》）》）》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及相关通告及相关通告及相关通告及相关通告、、、、规定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规定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规定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规定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有效性负责有效性负责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如有虚假如有虚假如有虚假，，，，愿承担愿承担愿承担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申请人签名：                 配偶签名：              家庭成员签名：                                                                                                                        

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处） 

            年   月   日 

配偶所在单位审核意见配偶所在单位审核意见配偶所在单位审核意见配偶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处） 

        年   月   日 

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处） 

            年   月   日 

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处）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初审意见初审意见初审意见：：：：                                          

                                         

                          

 

                                    （盖章处）         

                                   年   月   日    

复审意见复审意见复审意见复审意见：：：：                                          

                                         

                          

 

                                    （盖章处）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 

1. 本表需由申请人本人填写，字迹清晰、内容完整、信息真实有效，表格内容不得涂改、篡改； 

2. 申请人、配偶以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需符合届时的《杭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受理通告》以及相关政策解

答中有关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条件； 

3.3.3.3. 保障类型的选择以届时发布的受理通告为准保障类型的选择以届时发布的受理通告为准保障类型的选择以届时发布的受理通告为准保障类型的选择以届时发布的受理通告为准，，，，2018201820182018 年起年起年起年起暂暂暂暂只只只只受理受理受理受理货币补贴货币补贴货币补贴货币补贴新新新新申请申请申请申请；；；；    

4. 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和创业人员货币补贴申请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必须具有杭州市主城区户籍或持有杭州

市主城区、萧山区以及余杭区公安部门签发的有效《浙江省居住证》，方可计入保障家庭人口数； 

5. 家庭成员填写：申请人必须填写所有未成年子女信息，其中新就业大大学毕业生和创业人员的申请人还需

填写本人（配偶）的父母和成年子女信息； 

6. 符合公租房条件的申请人（配偶）的父母和成年子女可以作为共同申请人,计入保障家庭人口； 

7. 申请表需由申请人、配偶以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所在用人单位审核盖章，并与其它辅助申请材料一起交至

指定受理窗口； 

8. 由申请人本人或配偶提交申请材料，委托代办需提供《委托公证书》,所有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均需校验原件

并同意由住保房管部门保存，恕不退件。 

提交材料清单 

材料清单 原件 复印件 

《浙江省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 1  

居住证（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适用）  1 

身份证  1 

职业资格证或职称证（创业人员适用）  1 

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证明(新就业大学毕业生适用）  1 

婚姻证明（结婚证、离婚证附离婚协议、法院离婚调解书）  1 

子女关系证明（出生证明或者户口簿）  1 

家庭经济状况审核报告（收入证明附明细、《申请家庭有关资产具结书》） 1  

个税缴交证明 1  

单位介绍信 1  

单位审核公示盖章表 1  

劳动合同  1 

单位经办人身份证  1 

注： 

一、以下材料涉及家庭仍需提交：2006 年以后在杭州市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或者离婚的可不用提供结婚证或者离

婚证复印件，但离婚协议仍需提供；申请人、配偶属现役（转业）军人的，由本人所在（原）部队师级以上后

勤部的营房部门或房改办开具军队住房情况证明；退回的军产房请提供退房协议；行政事业单位、外地驻杭机

构、律师事务所等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机构，仍需由申请人提供相关备案登记证明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

件。 

二、申请人以新就业大学毕业生或者创业人员类型申请的，如主申请人持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或者副高以上职称

的，可不用提供收入证明和个税缴交信息；如申请人上年度无用人单位的，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关于×

×年度收入情况的说明及承诺》；所有申请人提交材料时填写《承诺书》；相关申请表格可在杭州市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官网（公共租赁房专栏）和浙江省政务服务网下载。 

三、申请人、配偶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符合优先保障条件的，提交优先保障相关证明，具体如下： 

1．申请家庭成员中有一至二级智力、精神、下肢、视力残疾人的，提供残疾证复印件；  

2．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已年满 70周岁的，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3．申请家庭成员中有烈士遗属的，提供民政部门核发的烈士证明书及申请人与烈士关系证明； 

4．申请家庭成员中有见义勇为人士的，提供公安部门核发的相应证书复印件； 

5．申请家庭成员中有从事养老护理员工作的，提供人力社保部门核发的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6. 根据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应当予以优先保障的情形，提供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提供相关材料。 


